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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福建省晋江新佳园控股有限公司委托，定于 2023年
9月 29日（星期五）上午 9:30在本公司拍卖厅（晋江市和平
中路华泰大厦 7楼D室）拍卖位于晋江市的安置套房：1、洪
仑花园小区6套；2、华林新豪园1套；3、锦峰小区1套；4、锦
华小区 1套；5、锦绣苑 3套；6、莲花小区 19套；7、梅桂园 5
套；8、福谐小区14套；9、瑶东小区23套。

竞买条件：符合晋江市购房条件的意向竞买者应于
2023年 9月 28日 17时前向我公司提交有效身份证明材料
办理竞买手续、交纳保证金（须提前到账，汇款时需备注安
置房拍卖，拍多套必须逐笔分多次转账），套房每套5万元。
（ 户 名 ：泉 州 市 晋 兴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账 号 ：
9070229010010000073601；开户行：泉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晋江市支行）。注：买受人必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

两个月内把成交价款全额缴至委托方指定账户，方可办理
交房手续。

面积、起拍价等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泉州市晋兴拍卖
有限公司”“晋江城建”。

看样时间、地址：9月 19日至 9月 28
日上午9：00至12:00，下午3:00至5:00，请
意向竞买者自行前往标的物所在地看样，
非看房时间段不得前往。请参与看房人
员按照小区管理要求配合做好登记工作。

联系电话：0595-85680555、
13506083662、17705051114。
报名地址：晋江市和平中路华泰大厦

7楼D、E

泉州市晋兴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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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江市安海镇六顺餐饮店，不慎遗失晋江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2020年12月8日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原件，许可证编号JY23505820533130，现声明作废。

晋江市安海镇六顺餐饮店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新垵村高厝林82号吴沿锥（身份证
号：3505821956****2028）其本人于1998年11月15日办理的晋
江市土地管理局征用土地及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姓名为：吴
锥，此证明“吴沿锥”与“吴锥”系同一个人，以上内容系本人亲自
出具，如有不实，本人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特此声明。

声明人：吴沿锥
2023年9月19日

声 明

晋江市永和镇凤华雄食品店，不慎遗失食品经营许
可证正本、副本原件，许可证编号：JY13505820079478,现
声明作废。

晋江市永和镇凤华雄食品店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晋江市陈埭镇花厅口小学校董会，不慎遗失校董会
法人资格证书原件、副本（有效期至：2021年7月26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50582050344812Q，现声明作废。

晋江市陈埭镇花厅口小学校董会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本人洪清茹（身份证号：350582199205310049）因不慎遗
失收款收据和转让协议一份，收款收据编号为0162923，交款
人（参与者）为林孝竖。现因遇项目征收，本人将作为青阳街
道阳光社区群丰楼506号（图编号：YG11-506）房屋的签约对
象，享有相关的征收补偿权益。特此声明。

声明人：洪清茹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本人李振鑫（身份证号：H09059559）不慎遗失收款收据
一份，交款人（参与者）为李振宗及其父李辉来（已过世）。现
因遇项目征收，本人将作为青阳街道阳光社区群利源楼501
号（图编号：YG03-501）房屋的签约对象，享有相关的征收补
偿权益。特此声明。

声明人：李振鑫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本人邱炜（身份证号：3505102197303290536）不慎遗失
收款收据一份，交款人（参与者）为许秀端。因遇项目征收，本人
将作为青阳街道阳光社区茂源楼306号（图编号：YG02-
306）房屋的签约对象，享有相关的征收补偿权益，特此声明。

声明人：邱炜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晋江安海舒朗医疗器械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2MA349EK86G）不慎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原件，备案号：闽泉食药监械经营备 20165720
号，现声明作废。

晋江安海舒朗医疗器械经营部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本人吴灿金（身份证号：350582197711020256）不慎遗失收款
收据（集资建店合同书）一份，交款人（参与者）为吴灿金。因遇项目
征收，本人将作为青阳街道阳光社区广源楼505号（图编号：YG05-
505）房屋的签约对象，享有相关的征收补偿权益，特此声明。

声明人：吴灿金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晋江安海舒朗医疗器械经营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582MA349EK86G）不慎遗失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
备案凭证原件，备案号：闽泉食药监械经营备20165720
号，现声明作废。

晋江安海舒朗医疗器械经营部
2023年9月19日

遗失声明

昨日，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委全面依
法治市委员会委员黄阳春带领泉州市“八五”普法
中期评估检查组来晋江检查“八五”普法工作。检
查组一行实地检查了晋江市人民检察院非公企业
法治教育基地、永和镇人民政府、青阳街道中和中
心小学、梅岭街道桂山社区桂华法治文化园和利
郎集团法治服务中心。晋江市领导李志强、潘子
良陪同。 本报记者 沈茜

简明新闻

本报讯（记者 朱艳 通讯员 范旭
鹏 陈凌波）近日凌晨 2时许，晋江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紫帽中队接到群众报警称，
在晋明路道碑厝灯控路段，一辆黑色小车
停在路边，驾驶室门打开，司机躺在车内
睡觉。

紫帽中队执勤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发

现群众报警反映的车辆车门敞开停在路
边，一名男子正躺在车内呼呼大睡，并闻
到一股浓烈的酒味。经过执勤人员一番

“叫醒服务”，男子才缓缓醒来，回答执勤
人员是他开的车。

执勤人员随即对该男子进行呼气式
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已达醉驾标准。民警
进一步核查，得知该男子姓丁，并未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无证驾驶。随后，执
勤人员将丁某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血
检结果为231.21mg/100ml。

丁某涉嫌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
机动车、醉酒后驾驶等违法行为，将面临
严重的处罚，同时将被追究刑事责任。目
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中。

交警提醒：酒后驾驶危及自身及他人
的生命安全，请大家自觉拒绝酒驾，安全
出行。

本报讯（记者 朱艳 通讯员
白荣辉 蒋巧玲）近日，晋江池店镇
一女子带侄儿出去玩，孩子走丢却
浑然不知。辅警兰锦康巡逻途中发
现走失儿童，及时联系上孩子的母
亲，助其平安回家。

当天 20 时许，晋江市公安局
交警大队池店中队辅警兰锦康巡
逻至池店镇绿城路和雁塘街十字
路口时，发现一名四五岁的小男孩
独自在路边哭泣。兰锦康立即下
车，轻声安抚小男孩。沟通过程
中，孩子无法说出家属的姓名和联
系方式。

随后，经多方寻找，兰锦康终
于联系上男孩的妈妈，并得知男孩
是由姑姑带着外出玩耍的。不到
十分钟，小男孩的姑姑史女士急匆
匆赶来。她表示，当晚她带着自己
的孩子和侄儿一起出来看表演，一
时疏忽大意以致侄儿走散，正四处
寻找。

兰锦康核实史女士身份后，将
男孩交到她手中。“谢谢你，如果不
是你及时帮助，我真不知道该怎么
办了！”史女士连声向民警致谢。

警方提示：家长带孩子外出时，
一定要照看好孩子，不要让孩子离
开大人的视线，防止走失或发生危
险；如果孩子不慎走丢，家长应第一
时间报警求助。

暖心辅警帮助走失儿童找到家人

本报讯（记者 朱艳 通讯员
白荣辉 范旭鹏）近日，晋江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池店中队民辅警行经凤
池路池店高速红绿灯路口时，发现
一女子站在道路中央，过往车辆纷
纷避让。民警立即将该女子带离路
中，并指挥疏导交通。

民警了解到，该女子姓熊，贵州
人，今年20岁，在晋江池店打工，因
与男朋友发生感情纠纷，一时想不
开，产生轻生的想法。

随后，民警与熊女士进行沟
通。刚开始，熊女士非常抵触。经
过民警的反复劝导，她终于放弃轻
生的念头，表示今后遇事将冷静处
理，不会再轻生。最后，民警与熊女
士一起等待其亲属到来。临走时，
民警再三叮嘱熊女士的亲属，要时
刻关注熊女士的心理情况，避免再
发生类似事件。

女子站在路口欲轻生
交警耐心劝慰其回头

本报讯（记者 朱艳 通讯员 陈瑜婷
蒋巧玲）近日，晋江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四
中队执勤人员在晋江新塘街道晋新路巡逻
时，查获一起面包车载人超员的违法行为，
车辆核载9人，实载18人。

当天 8时许，执勤人员在路面巡逻时
发现一辆面包车存在异常，涉嫌超员。执
勤人员立即示意该车辆靠边停车接受检
查，打开车门后，发现乘客紧紧地挤坐在一
起，几乎没有活动空间。经现场清点，这辆
核载9人的面包车竟然挤下了18人。

驾驶员颜某表示，车上的乘客都是绿
化工人，因另一辆车坏了，不想跑两趟，就
全挤在一辆车上。民警对驾驶员颜某及乘
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颜某
进行处罚；同时，要求颜某联系公司另外派
车分流乘客，确保安全。

晋江交警提醒：超员将增加车辆的不
稳定性，并导致车辆制动性能下降，轮胎易
因负荷过重而爆胎，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要自觉抵制
驾驶和乘坐超员车辆。

交警严查面包车超员 核载9人实载18人

群众举报“麻龟”路边昏睡
交警即刻安排“叫醒服务”

本报讯 （记者 朱艳）
近日，晋江市城市管理局发
出通知，要求各停车场经营
（管理）者将停车场信息系统

接入城市停车监管平台，逐步实现全市一个平台智慧化监管。
据了解，为推动机动车停车场智慧化监管，向社会提供信

息服务，晋江已建成城市停车监管平台。根据《泉州市机动车
停车管理条例》第三章第二十三条有关规定，各类停车场信息
系统须无偿接入平台，通过政务数据汇聚与共享应用平台，向
停车综合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提供停车场及停车服务相关信息。

晋江市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接入对象为全市
各类停车场，包含配建停车场、公共停车场、临时停车场及道路
智慧停车泊位等，经营类和非经营类停车场均须接入平台。接
入数据包括车场系统心跳包、进场记录、出场记录、车场位置
（经纬度）、经营者联系方式等信息。停车场经营（管理）者即日
起至11月底要完成接入，逾期未接入的停车场，将按《泉州市
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第五章第三十九条实施处罚。

“停车场系统接入统一监管平台，是智慧化监管的重要手
段，也是整合停车资源、提供停车服务的重要抓手。”晋江市城
管局提醒，各镇街要广泛宣传有关条例内容，通知停车场经营
（管理）者按要求及时将停车场系统对接到监管平台；对于不
主动对接或逾期未接入的停车场，从严处罚。

相关链接：
《泉州市机动车停车管理条例》第二十三条和第三十九条

第二十三条：
市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自然资源

和规划、数字建设等主管部门建立、完善全市统一的停车综合
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收集、掌握全市机动车停车场信息，并向
社会提供信息服务，实时公布停车场分布位置、泊位数量、使
用状况和收费标准等信息。

县（市、区）城市管理主管部门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等
主管部门负责停车综合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本行政区域相关模
块的运行、管理。

机动车停车场经营（管理）者应当按照要求无偿开放数据
接口，通过政务数据汇聚与共享应用平台，向停车综合管理信
息服务系统提供停车场及停车服务相关信息。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机动车停车场经营者

（管理者）未按照要求无偿开放数据接口，通过政务数据汇聚与
共享应用平台，向停车综合管理信息服务系统提供停车场及停
车服务相关信息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
未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

本报讯 （记者 林伊婷）
昨日，记者从晋江灵源街道办
事处获悉，今年来灵源街道紧
抓晋江市盘活利用低效用地
试点政策实施带来的机遇，积
极策划盘活利用低效用地具
体项目，其中首批策划项目之
一——灵源新型卫材产业园
项目预计于本月底进行项目
用地挂牌出让。

据了解，灵源新型卫材产
业园项目地块面积 36109平方

米，该项目已被纳入晋江市工
业（产业）园区标准化建设项目
库。

灵源街道盘活利用低效
用地试点工作指挥部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来，灵源街道
深入贯彻实施“1+6”专项行
动，立足成片土地少、边角料
地块多的实际，坚持“规划先
行、盘活低效、连片优化、以产
兴城”原则，全力推进低效用
地试点工作。灵源街道同步

加快园区招商，设立新型卫材
产业园招商中心，围绕医疗健
康、新型材料等领域方向，制
定四大强链补链计划和全年
招商工作安排，全面提升区域
产业竞争力。

据介绍，今年来，灵源街
道坚持主官招商、全员招商，
街道主要领导带队赴北京、珠
海、深圳等地招商推介。其
中，第三季度，灵源街道党政
代表团赴外招商，与深圳市顶

佳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达成意
向合作，其计划投资 2亿元建
设 ZLO 宙龙数字健康平台项
目，打造数字健康服务平台产
业园，面向老年人、女性等群
体及慢性病患者，开发居家健
康监测产品。

目前，基于灵源新型卫材
产业园开发项目，灵源街道已
走访促成 12家卫生材料及医
疗健康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拟入
驻，拟计划总投资约4.3亿元。

积极盘活利用低效用地

灵源本月底挂牌出让一宗土地

本报讯（记者 杨静雯）近日，福建省“积极
心理 幸福教育”家庭教育主题公益宣讲活动（晋
江场）在晋江一中众言堂举行。

此次活动由晋江市妇联与福建基础教育研究
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联合举办，采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旨在向更多家长、孩子、教
师传播专业的积极心理教育知识，推进新时代学
生心理健康工作。

活动中，北京教育学院教育管理与心理学院
心理系讲师、清华大学心理学博士黄琳妍以“成长
型思维助力学生终生发展”为题，指导家长、教师
在家庭、学校通过积极语言、愉悦情绪、适量运动、
榜样示范等培育孩子的成长型思维，助力孩子终
生发展。

“在家庭教育中，包容与规则是并重的，关系
和乐趣是优先于教育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林
锋以“包容与规则——青春期的教育与互动”为
题，通过生动的案例，深入浅出地解析青春期的男
女差异、青少年的心理特征等，指导家长明确自身
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并从情绪需要包容理
解和科学地立规矩两个方面阐述了如何陪伴孩子
顺利度过青春期。

“我家孩子学习动力不足，沉迷手机，有什么
办法可以调节吗？”“首先要帮助孩子找到排解情
绪的方式方法，让孩子的情绪变得平稳。”……答
疑环节中，针对观众的现场提问，专家就如何在教
学实践、家庭教育中帮助青少年处理情绪、发展心
理韧性等进行指导。

据了解，晋江市于 2022年 6月成立家庭教育
指导中心，以“服务社会、服务家长、服务儿童”
为宗旨，以“立德树人、儿童为本、家长主体、需
求导向”为原则，开展家庭教育科学研究、宣传
培训、指导服务等工作，推进家庭教育科学化、
规范化、专业化发展。“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心，儿
童心理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希望通过讲座帮
助广大家长树立正确的家庭教育理念，科学掌握
家庭教育方法，进一步推动、提升晋江市家庭教
育质量和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实效。”晋江市妇联
副主席吴秋品说。

省家庭教育主题公益
宣讲活动（晋江场）举行

即日起至11月底
晋江各停车场信息
接入城市停车监管平台

本报讯（记者 林伊婷） 9
月 16日是第 23个全民国防教
育日。近日，晋江灵源街道教
育中心携手驻泉某部、武警晋
江中队，并联动灵源小教党总
支部、灵源街道小教团总支部
和各小学少先队大队部，深入
开展一系列“全民国防教育月”
主题实践活动。

14日上午，“红色故事我
来讲，强国精神共传承”2023
年灵源教育中心首届校园“红
领巾讲解员”风采大赛在灵源
中心小学举行。来自灵源辖区
各小学的 22名优秀少先队员
参加比赛。

活动现场，参赛学生通过
介绍泉州、晋江、灵源等地的红
色文化、红色故事、红色景点、
红色人物、红色基地，带领师生
重温本土革命历史，感知家国
情怀，传承革命精神。比赛过
后，现场还举行了“爱国心晋江
情，红领巾传风情”校园宣讲团

“红领巾讲解员”专题培训。
灵源教育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本次比赛是灵源教育中
心开展的首届小学生“全民国
防教育月”主题实践活动之一，
旨在培养一支用心、用情、用力
讲述红色故事的宣讲员队伍，
此后将成立灵源街道教育中心

“红领巾宣传团”，在各校（园）

进行“红色课堂”主题宣讲，积
极引导少先队员听党话、跟党
走，传承红色基因。

除了开展“红领巾讲解
员”风采大赛外，15日，灵源小
教党总支部、灵源教育中心还
举行“党带团、团带队，心系国
防，走进军营爱国情”主题研
学活动，组织灵源小教党总支

部支委、灵水和华林两片区支
部支委、党务工作者、各公办
校（园）长、团总支委员、各校
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和大队干
部等一行 60多人走进武警晋
江中队，开启红色研学之旅，
近距离感受军营的魅力和军
人的优良作风。

“通过学校组织的国防教

育主题实践活动，我收获了很
多，不仅了解了很多红色革命
故事，感受了军人的英勇、国家
的强大，同时锻炼了意志。我
将从现在做起，刻苦学习、励志
图强，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有
用的人才，为祖国贡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灵源中心小学六年
级学生王昕煜说。

灵源开展全民国防教育主题实践活动

灵源师生参观军营内务布置。


